
湘财资指〔2025〕12 号

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5 年财政资产管理
业务补助经费的通知

各市州、相关县市区财政局：

为全面推进国有资产管理改革，根据预算管理有关要求，

结合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编报、国有“三资”清查处置与管理

改革、公共基础设施资产地理信息登记试点、数据资产全过程

管理试点等重点工作开展情况。经研究，决定下达 2025 年财政

资产管理业务补助经费，具体分配明细和支出功能分类科目、

政府预算经济分类科目详见附件。各单位应加强资金管理，专

款专用，严禁挤占、截留、挪用、套取财政资金，切实提高财

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附件：2025 年财政资产管理业务补助经费分配表

湖南省财政厅

2025 年 9 月 29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
